附件2 
长沙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
维度
	评价要点及相关表现
	关键性实证

	思
想
品
德
	1.理想信念：爱党爱国爱家乡，积极参加党团队等集体活动；了解党史国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历史和光荣传统；拥护党的意识和行动，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1.学生自我评价。（对本学期以来的综合表现进行自我小结）
2.学期教师评语。
3.参加学校、年级、班级组织的德育活动记录。如：参加学雷锋活动、五四青年节活动、传统美德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法制安全教育等系列活动的记录。
4.个人获得校级或校级以上奖励或处分的原始证据。如：获得校级或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美德少年、公益之星、文明之星、助人为乐积极分子、孝星少年等荣誉称号。

	
	2.国家认同：具有国家意识，珍视国家荣誉，捍卫国家主权；具有文化自信，尊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全球意识，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关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
	

	
	3.公民素养：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明辨是非，具有规则与法治意识；尊敬老师、孝顺父母、团结同学、关爱他人、有仁爱友善和感恩之心；热爱生活，尊重自然，具有绿色生活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行动；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理性行使公民权利。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4.人格品质：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自尊自爱、自信自律；勇敢面对困难，坚韧乐观，具有抗挫折能力；正直善良、以人为本，尊重和维护人格尊严，关注人类生存、发展和幸福；甘于奉献、敢于担当、有责任心；热爱劳动，能吃苦耐劳、生活朴素。
	

	
	5.行为习惯：遵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文明礼貌，能抵制不良诱惑，有良好的行为习惯；珍视集体荣誉，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乐意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保护地球、爱护环境，爱惜花草树木；勤俭节约，低碳环保、健康生活，自觉礼让与排队，自觉遵守公共道德、自觉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设施。
	

	学
业
水
平
	1.学习态度：正确认识和理解学习的价值，具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浓厚的学习兴趣；崇尚真知、尊重事实，有求知意识和严谨治学态度。
	5.初中每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
6.校本课程选修内容及考查成绩。
* 7.初中毕业语文口语交际考查成绩。
*8.初中毕业英语口语考查成绩。
9.个人在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科竞赛活动中获得校级或校级以上荣誉的原始证据。

	
	2.学习方法：具有学科思维，能自主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能独立思考、刻苦钻研，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解决学习、生活中的问题。
	

	
	3.知识技能：能理解与掌握各科课程标准要求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4.反思能力：对自己的学习状态有反思的意识，能大胆质疑、善于分析和总结经验教训；能根据不同情境和自身实际，调整学习策略。
	

	
	5.创新意识：具有探索和创新意识，能辩证分析问题，大胆提出想法，具有创新思维，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身
心
健
康

	1.珍爱生命：正确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悦纳自我、珍爱生命，掌握急救常识，坚决远离毒品，具有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 10.初中毕业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
11.初中体育与健康平时考查成绩。含：体育与健康课出勤情况，参加课间操、眼保健操出勤情况，参加集体健身活动以及平时体育运动项目考查情况。
12.积极参加学校体育节、大课间以及心理健康等活动的记录。
13.个人在体育和心理健康等活动中获得校级或校级以上荣誉的原始证据。如：在体育竞赛活动或心理健康活动中，个人获得奖励；个人某一项体育特长，获得专门机构的资格认证。个人持续参加学校田径队、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羽毛球队、网球队、游泳队、击剑队、马术队、健美操队、乒乓球队、心理剧、心理班会等团体活动，受到校级或校级以上的表彰或奖励；学校认定的体育特长项目证书；个人代表校级或校级以上参加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或心理健康活动等。

	
	2.人际交往：能大胆表达，友好交流，与父母、老师、同学、朋友等相处融洽、和谐。
	

	
	3.心理素质：具有积极、乐观心态，能调节和管理自己情绪，能应对和克服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正确认识与评价自我，能根据自身个性特长和优势潜能选择适合的目标与发展方向。
	

	
	4.身体机能：身高、体重、肺活量、视力以及身体运动能力等，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
	

	
	5.健康生活：了解健康生活常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平衡饮食，坚持锻炼身体，兴趣广泛，积极参加各项有益活动；养成良好的用眼及卫生习惯，懂得爱眼护眼；选择适合自身的运动爱好，掌握2-3项体育运动技能。
	

	艺
术
素
养
	1.艺术兴趣：喜欢上艺术课（音乐、美术等），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认真完成艺术学科作业，对艺术课程或艺术作品有较强的兴趣爱好。
	* 14.初中毕业艺术考查成绩。
15.初中艺术平时考查成绩。
16.参加学校、班级、社团或其他组织进行艺术活动的记录。如参加学校艺术节、文艺汇演、专场音乐会等活动等。
17.个人在艺术活动中获得校级或校级以上荣誉的原始证据。如：个人的文化艺术作品发表或获奖；在艺术竞赛活动中个人获得奖励；个人某一项艺术特长获得专门机构的资格认证；个人参加校级或校级以上艺术团、合唱团、交响乐团、美术社团等活动获得的表彰或奖励；学校认定的艺术特长项目证书；个人持续（两次及两次以上）担任校级或校级以上重要活动主持，受到的表彰或奖励等。

	
	2.审美修养：具有健康的审美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能理解与尊重我国文化艺术的多样性。
	

	
	3.理解鉴赏：具有一定的艺术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有发现、感知、欣赏、评价美的基本能力，能在生活中拓展与升华；了解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国家的文化艺术。
	

	
	4.表现创造：具有艺术表达和创造的意识；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创新艺术表现或创造艺术作品，包括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书法、动漫、文学艺术等艺术活动。
	

	
	5.艺术特长：有参加艺术活动的特长爱好、艺术成果。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书法、动漫、文学艺术等方面拥有1-2项艺术爱好或特长。
	

	劳
动
与
社
会
实
践
	1.实践意识：积极主动参加社区服务，垃圾分类实践、社会实践调查等活动。
	18.参与学校劳动知识、劳动技能教育、集体劳动活动的记录。如：参加劳动教育课堂活动、主题班会、校园卫生保洁、环境美化和手工劳技展演等。
19.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记录。如：参与大气、水土、生态等环境污染防治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参与家务劳动、社会研学活动、实践基地的生产劳动、军事训练、野外生存训练以及其他职业体验等综合实践活动（含培育植物、种植蔬菜、饲养动物、木工、泥工、湘绣、湘菜、编织等）的原始证据。
* 20.初中毕业理科实验操作考查成绩。
21.初中信息科技平时考查成绩。
22.研究性学习成果或创新性成果。如：研学实践考察报告、学科实验研究报告、研究性学习报告、学科项目化学习策划书、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成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成果、创客、3D打印等技术成果；航空航天航海模型、其他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等。

	
	2.合作能力：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能与小组成员共同合作完成实践活动，含研究性课题或学习任务、实践作品等。
	

	
	3.探究精神：强烈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具有坚持不懈的探究精神；不盲从权威，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与指导自身实践行为。
	

	
	4.劳动素养：尊重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具有积极的劳动态度和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与技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热爱劳动，主动参加学校劳动、家务劳动、校内外公益劳动及适量的社会生产劳动；有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和幸福未来的意识与行动。
	

	
	5.信息素养：能有效地获取、鉴别、加工、处理、传递和使用信息，具有现代社会信息化思维和数字化生存能力；主动适应“互联网+”等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具有信息伦理道德与信息安全意识，学会保护个人的隐私和尊重知识产权。
	


注意：“*”号标注项，平常无需提供，仅作为初中毕业生实证材料，以全市统一考查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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